昆明市呈贡区市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
（照明科）2020年度
路灯管理维护费支出绩效报告
为促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区财政局《关于对2020年度预算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昆明市呈贡区市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照明科）高度重视，积极对2020年度路灯管理维护项目预算支出绩效情况进行自检自查。现将完成的工作汇报如下：

1、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昆明市呈贡区路灯管理维护项目，主要由昆明市呈贡区市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照明科）组织实施。项目基本性质为社会公益性，主要用于呈贡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维护工作，确保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完好率及亮灯率。

2020年度，主要涉及呈贡区已移交至区城管局进行日常管养维护的市政道路照明设施量为：路灯9742杆、22993盏， 122台路灯专用变压器、159台路灯控制柜、3台环网柜，3座户外开关站。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呈贡区路灯管理维护项目，设立了年初经费支出预算，经费支出绩效目标。
2020年度，呈贡区路灯管理维护经费主要用于路灯管护人员工资及意外伤害保险费，日常照明检修材料及路灯专用电缆材料采购费，环湖东路风光互补太阳能路灯控制器采购安装及提升改造费，沐春湖隧道及沿河路（古城至环湖东路）道路照明运行电费，云AF9710、云AD6658及云A65387三辆路灯高空作业车车辆保险、检测、保养及维修费等等。
2、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实施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养维护费绩效评价，主要是保证资金使用合理、规范。
路灯管理维护费2020年初预算拨款994230.00元，后因创文相关工作要求，紧急重启了环湖东路风光互补太阳能路灯控制器采购安装及提升改造灯头事宜，并申请追加经费140820.00元，故2020年度，路灯管养维护经费区财政拨款金额为1135050.00元，支出共计1104489.34元,结余30560.66元（产生结余原因：三辆路灯高空检修作业车车辆日常用油及维修费用的不确定性，沐春湖隧道、沿河路部分路段道路照明设施2020年12月的运行电费需要在次年1月中旬才能进行支付）。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做好路灯管理维护费的使用工作，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支出项目的绩效监管，增强绩效考核管理兑现的严肃性、操作性和准确性，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项目支出登记制度。昆明市呈贡区市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照明科）严格按照昆明市呈贡区城市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对每项支出类别实施登记管理制度，确保每一笔支出项都有据可查。
3、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在全区范围内对已移交至区城管局进行管养维护的城市市政道路照明设施实行“日查日检、夜查夜检、现查现改、自查自改、数字城管相结合的现场巡查检修工作机制。一是建立日查日检制度，开展路灯巡检工作，确保设施完好率及亮灯率。二是调整工作制度，充分利用现有路灯管护队伍及车辆，划片管理。三是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范要求，实施照明设施日常检修材料的采购工作，确保照明设施检修材料用时有，不用时备。
（一）健全检查督查与整改机制
一是由市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照明科）路灯管护人员每月下旬开展自检自查，对照设施量保障亮灯率。二是月底通过互换片区相互检查亮灯率来加强路灯管护人员的责任心。三是组织2名员工参加对辖区道路亮灯率开展随机抽查，对达不到亮灯率要求、存在的问题及时督促相关班组进行整改。
（二）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为加大对城市亮灯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媒体、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参谋作用，发动广大市民参与城市道路路灯运行过程中的监督、投诉、建议，对路灯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措施并加以落实。
4、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一）项目经济性分析
2020年度，路灯管养维护经费区财政拨款金额为1135050.00元，路灯管养维护经费支出共计1104489.34元,结余30560.66元（产生结余原因：三辆路灯高空检修作业车车辆日常用油及维修费用的不确定性，沐春湖隧道、沿河路部分路段道路照明设施2020年12月的运行电费需要在次年1月中旬才能进行支付）。结合2020年路灯管护数量9742杆、22993盏计算，单盏管护成本为1140489.34÷22993=48.04元／盏，相比主城四区2020年单个照明点维护管理费210.28元/照明点（不含人员工资、偷盗及路灯高压设施维护；数字来自于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昆明市城市照明控制中心城市照明电费专项经费项目”）节约162.24元／盏。
（二）项目效率性分析
2020年辖区内路灯管养维护亮灯率为99.79%，设施完好率为99.98%，各项检修任务都能及时抢修完毕，恢复路灯正常运行，辖区内路灯始终能伴随季节变化而及时点亮。
（三）项目有效性分析
    2020年，呈贡区路灯管理维护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路灯管理维护始终围绕确保城市亮灯率达98%以上，设施完好率达96%以上的工作目标开展工作，辖区路灯开启合理，能确保市民对城市路灯的需求。
（四）项目可持续性分析
路灯管理维护为持续性项目，将在2021年继续开展路灯管养维护工作，已按相关预算要求申请了管养维护资金。
5、 存在问题

2020年，路灯管理维护经费主要用于路灯管护人员工资及意外伤害保险费，日常照明检修材料及路灯专用电缆材料采购费，环湖东路风光互补太阳能路灯控制器采购安装及提升改造费，沐春湖隧道及沿河路（古城至环湖东路）道路照明运行电费，云AF9710、云AD6658及云A65387三辆路灯高空作业车车辆保险、检测、保养及维修费等等。
在市政道路照明设施日常管养维护过程中，因人员工资、照明设施运行电费、路灯高空检修作业车辆故障维修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故障抢修情况等等原因，导致管养维护经费不可能按计划或提前进行支付，从而影响预算执行进度。
6、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理顺市政照明设施管养维护模式
为使路灯管理向精细化、专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建议参照主城四区和度假区路灯管护模式，积极推行市场化服务外包管养护工作。在呈贡区路灯管护市场化服务外包工作未能实施之前，应该适时增强路灯管理队伍的建设（增加管养维护工人数量及待遇），并增加相应的机械设备的数量，使得辖区内路灯管理工作能够正常运行并到达市级亮灯率、完好率等考核指标要求。
（二）与公安部门建立偷盗信息互通机制
城市照明设施的被盗被损，严重影响着路灯的正常工作，同时也存在着用电安全，为避免造成经济损失，与公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加强对盗损照明设施的打击力度，同时，中心也在积极摸索，探讨深度防盗措施，加大道路照明设施的巡查力度，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发现盗损事件及时通报中心及辖区派出所。
（三）加强路灯管理的宣传工作
目前，由于呈贡老城区背街小巷为时钟控制情况，故路灯开闭时间不及时，导致市民对路灯开启有误解，中心将切实掌握路灯开闭时间的，尽量完善控制时间。同时，将加强宣传工作，使市民更加全面地了解路灯控制系统，加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法律法规教育。
 （四）适当预留部分预算基金用于支付每年12月份市政道路照明电费及不可预见突发事件处置费用
目前，呈贡区市政道路照明电费绝大部分是由市照明控制中心直接支付，但因部分原因，尚有沐春湖隧道及沿河路（古城至环湖东路）道路照明运行电费一直由昆明市呈贡区市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进行支付。由于电费支付方式为先用后付费，导致12月份电费需在次年1月中旬才能逐户对表查询后进行缴费；并且，由于市政道路照明设施管养维护行业的特殊性，交通肇事撞损照明设施、偷盗路灯专用设施、照明设施及器材的突发故障等不可预见情况时有发生，紧急处置恢复的基金是不可预见的。这些都与现行财务制度存在较大矛盾，故建议适当预留部分预算基金用于支付每年12月份市政道路照明电费及不可预见突发事件处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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